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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财会〔2025〕1号

长治市财政局
关于开展新会计法贯彻实施“与法同行、学法

知法、用法守法、普法遵法”
主题活动的通知

各县区财政局,市直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开展新会计法贯彻实施“与法同行、

学法知法、用法守法、普法遵法”主题活动的通知》，为进一步提

升新会计法贯彻实施工作实效，持续推进我市新会计法宣传走深

走实，按照省厅主题活动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与法同行”主题征文活动

（一）征文内容。面向全市广大会计人员，主要围绕会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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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进历程、修法背景和主要内容等方面，结合工作实际谈认识、

谈体会、谈理解，展示诚信、勤勉、担当的会计人，讲述变革、

融合、发展的会计事，抒发守法、守责、守正的会计情。

（二）文章体例。主题征文应具有原创性，主题突出，观点

鲜明，角度新颖，体裁不限，字数在 3000-5000 字以内。征文内

附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称职务、联系电话等信息。

（三）组织形式。征文活动由省财政厅主办，省会计学会承

办，征文活动自通知下发之日起开始，来稿截至 2025 年 2 月 28

日。省财政厅将在《山西财税》杂志开辟“新会计法宣传专栏”，

选取优秀作品进行刊登，并择优推荐至《中国会计报》《财务与会

计》等报刊杂志发布。

二、“学法知法”主题竞赛活动

（一）网络答题。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开展会计法律法规答题

活动的通知》（财办会〔2024〕47 号）精神，按照省厅要求，各

单位要鼓励动员所属单位负责人、单位会计工作负责人、会计人

员及会计专业学生等积极参加网络答题活动，扩大参与覆盖面，

提升学法自觉性，确保新会计法入脑、入心、入行，充分展现长

治会计人精神风采。会计法律法规答题活动时间为：2024 年 11

月 18 日至 2025 年 3 月 18 日，具体参与方式可通过登陆财政部、

财政部会计司、北京国家会计学院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、厦门国

家会计学院、中国会计学会网站或 i上国会、中国会计学会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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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会计报微信公众号进行答题。

（二）分类竞赛。省财政厅将利用全省会计信息化暨会计职

业技能竞赛之际，设置新会计法等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内容、科目、

形式等，并将竞赛成绩折算计入技能总成绩，扎实做好法律法规

内容与岗位能力要求深度对接。各级财政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借

助本地区职工会计技能大赛、财会知识竞赛等活动，加大新会计

法宣传教育力度，打通新会计法全面覆盖和落地见效的“最后一

公里”。鼓励全市设有财经类专业的学校组织开展法律法规知识竞

赛、法治辩论赛、主题演讲赛、法律警示教育等活动，切实培养

和提高学生会计法治思维和综合素养。

三、“用法守法”主题培训活动

省财政厅负责将新会计法列入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科目指南，纳入会计人员、会计人才培养项目、注册会计师

继续教育等必修课程，强化新会计法立法原则、基本制度和各项

规定等普及应用，争取两年内实现新会计法培训对单位负责人、

会计人员等群体的全覆盖。

各级财政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将新会计法纳入新晋人员、岗

位技能和素质提升等各类培训课程，组织本地区、本部门所属行

政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、会计工作人员等各个层面开展新会计法

培训，确保新会计法培训持续走深走实。

鼓励全市设有财经类专业的学校将新会计法和相关法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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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解读融入课程教学中，通过课堂讲授、案例分析、模拟实训、

在线学习平台互动等方式，提高学生参与度，加深学生对法律法

规的理解和应用，推动新会计法的广泛普及。

鼓励全市各会计教学科研机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，加强与实

务界、理论界等其他社会各界协同，通过专题研讨、公开讲座、

实例征集等方式，共同推进会计法律法规和准则制度有效实施。

四、“普法遵法”主题宣传活动

省财政厅加强对新会计法学习宣传的督促指导，明确新会计

法作为年度工作要点和普法宣传重点任务，组织咨询专家团队、

人才培养项目班举办新会计法进机关、进企业、进校园、进基层

系列大讲堂活动，持续掀起宣传贯彻和遵照实施热潮。在“会计

之星”网站开设专栏，主要发布政策法规、解读文章、工作动态、

新闻信息、经验做法等，进一步提升新会计法宣传质效。

各级财政部门、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运用“报、网、微、屏”

等媒体平台，发布条文解读，开设普法专栏，印发宣传手册，通

过通俗易懂的要点解读、知识提示、微视频宣传等形式，丰富新

会计法学习的趣味性、直观性，让普法护法宣传更加深入人心，

在全社会共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新会计法贯彻实施工作，充分发挥会计法

在规范会计工作、强化财会监督、提高管理效益、防范经济风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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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的支撑性作用，抓紧完善配套制度，根

据新会计法等全国统一会计法规制度新规定新精神，统筹做好本

地区、本部门、本系统涉及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等的立改废

释工作；加强信息交流分享，认真总结本地区、本单位贯彻落实

新会计法典型经验做法、特色亮点工作，市财政局将及时整理汇

总上报，省财政厅将择优宣传推广；不断强化执法监督，严厉打

击财务造假行为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，为我市经济社会健康运行

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。

联系人：王敬华 联系电话：0355-2021745

电子邮箱：czsczjkjk2021745@163.com

长治市财政局

2025 年 1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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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长治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16日印发


